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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執行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99年度初評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0年 1月 27日下午 2時 

開會地點：本府一樓視聽簡報室 

主席兼評審委員：黃參議勝發                    記錄：陳秋萍 

評審委員：吳教授建達、雷副教授文谷、陳講師為溪、林副處長漢斌 

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壹、主席致詞：（略） 

貳、工作報告： 

99年度定期視導自評辦理情形業務單位工作報告：（略） 

參、評審委員考評： 

一、 彰化監理站： 

優點： 

1. 執行切實認真、頗有成效。 

2. 監理站積極執行各項有關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值得肯

定。 

3. 利用電子設備增加檢驗之準確性，如紅外線電子測高儀等值得肯定。 

4. 編號 42102，道安講習到訓率 96%、97%，到訓率佳。 

5. 編號 47107，將客貨運業服務品質不佳投訴電話置於網站作法頗佳。 

6. 編號 48108，加強交通違規案件之清理與裁罰－利用郵局即時線上銷

案之作法值得肯定。 

7. 各項業務之推動朝便民方向來推廣，頗受民眾肯定。 

8. 落實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有助交通秩序之改善。 

9. 汽、機車道安講習到訓率均達 95%以上，請賡續保持以提升駕駛人守

法精神。 

10. 有關車籍、駕照等資料均主動通知駕駛人更新，監理相關資料完善。 

10.使用高科技設備驗車，增加車輛檢驗之準確性。 

11.路邊監警聯合稽查成效卓著，有效保障民眾乘車安全。 

12.監理站志工及服務人員態度親切友善，請賡續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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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違規案件裁罰及移送強制執行方面效果顯著，有效增加國庫收入。 

14.不定期考核客運公司營運及服務績效，降低民眾申訴案件。 

缺點及建議改進事項： 

1. 對遊覽車、營業大客車、幼兒車及砂石車等，請加強監警聯合路邊檢

查，目前非違規攔檢數還有成長空間。 

2. 口頭報告之內容與書面報告之數據略有出入，宜仔細檢查、比對，再

予呈現一致性。 

3. 編號 42102，應到人數、實到人數用 98、99 年的人數對照作為績效檢

討指標作法不適當。 

4. 編號 46106，對此計畫之執行予以肯定，但就所見，大貨車違規停放

情形嚴重，是否能結合交通警察單位加強取締。 

5. 編號 47107，針對投訴的部份，是否建立後續追蹤機制，以了解申訴

的處理情形。 

6. 針對 99 年參加交通安全講習之統計(P2~P3)，汽車講習人數降低，但

機車講習人數增加，建議應分析其增減因素，以便縣府教育處、社會

處、新聞處作相關文宣或宣導工作之依據，以發揮宣導之功效。 

7. 在加強監警聯合路邊檢查（P15）績效分析表，應分類統計列表並排

序，以作為下年度警方取締之重點工作，減少事故之發生率。 

8. 建議可至縣內高中、職辦理交通安全法令宣導，以降低未滿十八歲違

規事件。 

10.針對客運公司之運輸場站安全性與周邊交通應加強不定期查核。 

11.為維護公共運輸安全性，請增加職業駕駛人各項法制與道德教育。 

12.請研議是否可於戶政事務所增設服務窗口，增加便民措施。 

13.公共運輸業或駕訓班部分車輛過於老舊，請研議將車齡納入考核項

目，或研議相關補助措施。 

 

二、 本縣警察局： 

優點： 

1. 工作切實，尤其是交通號誌設備管控等均相當進步。 

2. 縣警局能積極執行各項交通安全改進方案，並有數據呈現，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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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積極改善交通號誌，如將燈炮改為 LED 號誌等，值得肯定。 

4. 編號 31101，針對易肇事路段改善計畫之執行值得肯定。 

5. 編號 55106，自行車事故宣導的具體作法值得肯定。 

6. 本方案之執行為相當龐大之工作，實屬不易，值得肯定。 

7. 積極進行易肇事路段改善及標誌、標線更能有助於提高用路人之安全

及減少事故之發生。 

8. 落實道路施工安全管制措施之監督與執行。 

9. 針對各項違規工作之取締落實執行。 

10.道安會報各項提案均詳細追蹤並列管後續改善情形。 

11.易肇事路段均經過詳細分析並研議改善對策，效果精進。 

12.交通號誌故障時均能即時修復，少有影響交通之情形。 

13.警察各項例行性勤務已非常繁重，遇有道路設施損壞均能適時通知路

權單位改善。 

14.酒後駕車稽查成效顯著，並結合商家建立代客叫車專線，立意良善。 

15.利用縣內媽祖遶境活動宣導「媽祖有交代—酒後不開車，行車有平安」

頗具創意。 

16.針對自行車違規事件能加以勸導，以降低事故發生。 

17.小巷道內廣設各項交通警告標誌，有效提醒用路人注意安全。 

缺點及建議改進事項： 

1. 交通隊與施工單位對工程施工中之交通管制請建立完整之橫向聯繫

管制機制，並限制主要幹道施工時段。 

2. 雖為改善交通而拖吊違規停車，惟仍應注意勿引起民怨，不可為衝

績效而進行拖吊。 

3. 機車紅燈右轉屬輕微違規，建議以告誡替代處罰，避免遭致民怨。 

4. 建議加強道路施工或標誌施工過程之安全標示，並嚴格要求廠商確

實執行。 

5. 編號 31101，針對易肇事路段之改善，所謂 10 次車禍 9 次快，建議

是否提高於易肇事路段、路口設置測速照相及闖紅燈照相桿，並降

低速限，亦或是設置跳動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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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編號 52102，嚴懲惡性交通違規，請檢討是否執勤警力嚴重不足？

所以鄉下地區幾乎很少取締，導致逆向、超載、未戴安全帽情形嚴

重。 

7. 編號 52103，加強酒駕執法，建議尾牙、春節加強取締，平時也應

不定時取締，以遏止僥倖心態。 

8. 編號 52104，加強大型車違規執法，彰化部份地區大貨車違停情形

嚴重，應加強取締。 

9. 警力不足情形是否能改善，尤其是偏遠鄉鎮地區。 

10. 針對易肇事路段應立即在道安會報中檢討改善，有關台 76 甲東外環

道快車道外側車道部份，在交叉路口右轉時易與機車道之直行車產

生衝突點，已於 99 年度發生多次死亡或重傷害事故。 

11. 針對全縣各重要道路交叉路口應再詳加調查是否有標誌、標線、號

誌不合理之處進行改善。 

12. 對機車停等區之路口，應嚴格取締占用停等區之車輛，保障機車駕

駛人之安全，建議列入下年度取締重點項目，若警力不足可利用路

口監視器來舉發。 

13. 學校附近上下學時常發生交通擁塞及家長違規事件，請加強宣導措

施。 

14. 請避免汽車佔用機車停等區，並擴大實施機車兩段式左轉，以增進

行車安全。 

15. 針對道路施工影響原有道路工程，請加強現場交通維護設施稽查，

以降低國賠事件。 

16. 有關路邊廢棄車輛佔用路肩或停車格，請研議精進方式將其移除，

以增進行車道路面積。 

 

三、 本府教育處： 

優點： 

1. 成效良好。 

2. 對學校志工擇優獎勵。 

3. 積極執行交通安全相關計畫值得肯定，包括教材計畫及研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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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寓教於樂之方式執行教育宣導相關交通安全事項，值得嘉許。 

5. 編號 62201，研製交通安全輔助教材，並公告縣內國小報名參加，將

交通安全觀念向下紮根，值得肯定。 

6. 編號 65203 之計畫，對保護上下學安全維護之作法，能提高學童之交

通安全。 

7. 製作交通安全輔助教材及講習、評鑑等工作，有具體之成果。 

8. 結合社區資源妥善規劃愛心導護商店，有校保障學童上、下學安全。 

9. 學校導護志工培訓制度完善，效果顯著。 

10.將交通安全融入廣播劇及示範教學光碟中，值得推廣。 

11.學校均建置交通安全網頁供師生及家長查閱，請保持並適時更新。 

缺點及建議改進事項： 

1. 請切實督導學校校車安全。 

2. 交通安全觀念之宣導首重教育，且與性命息息相關，應確實加強辦理。 

3. 建議持續交通安全宣導等相關工作，使交通安全觀念向下扎根。 

4. 編號 65304，預期效果建議有具體指標，執行成果將更具說服力；預

期效果可分為質化與量化兩部份來呈現。 

5. 應加強騎乘自行車學生交通教育宣導以減少交通意外之發生。 

6. 隨時注意導護志工之交管執行能力。 

7. 建議應妥善規劃家長接送學童專區交通動線，以免影響原有道路交通。 

8. 請研議添購學校交通導護相關器材，以增加人員指揮交通之安全性。 

 

四、 本府社會處： 

優點： 

1. 成效良好，工作切實。 

2. 執行交通安全相關計畫值得肯定。 

3. 編號 68206，幼童專用車駕駛人員及隨車人員訓練計畫有其必要性，

內容實用性高。 

4. 辦理幼童專用車及隨車人員相關訓練計畫，較往年進步且較有成效。 

5. 幼童專車駕駛人與隨車人員到訓率 100%請賡續保持，以維幼童乘車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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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及建議改進事項： 

1. 請切實督導幼兒車安全。 

2. 請向幼兒加強宣導相關交通安全觀念，尤其教導幼兒切勿處於已啟動

車輛之前、後方。 

3. 探討娃娃車駕駛能否納入強制訓練研習之作法。 

4. P119－P122由 94年到 99年之參訓人數相關資料應作成圖表更能顯示

其成效。 

5. 請建立幼童專車車籍及駕駛人相關資料。 

6. 幼童專車應加裝數位行車紀錄器或影像攝影設備，以保障行車及幼童

安全。 

 

五、 本府新聞處： 

優點： 

1. 工作切實認真，成效良好。 

2. 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宣傳交通安全相關業務，值得肯定。 

3.  能透過各項平面媒體進行相關宣導，較往年更具成效。 

4. 宣導短片生動活潑且具可看性。 

5. 各項交通安全法令宣導活動，縣府相關單位均踴躍參加。 

6. 利用大眾媒體宣導國、台語雙聲帶，且製播主題幽默有趣。 

7. 宣導活動納入兒童交通活動體驗營，較能吸引小朋友且互動效果佳。 

8. 各項宣導摺頁生動活潑深受民眾喜愛。 

缺點及建議改進事項： 

1. 新聞頻道宣導係範圍最廣、最有效之方式，請加強利用。 

2. 編號 73404，公務車體廣告宣導計畫中，”有效”宣導酒駕防治之績效

如何評估？ 

3. 編號 74206，交通安全宣導計畫向下紮根之作法，值得肯定。若能具

體擬定績效評估之辦法（或指標），則更具價值。可結合學界擬訂績

效評估之辦（方）法，或將計畫執行融入學界團體。 

4. 配合教育處製作騎乘自行車交通安全相關短片發送各學校及媒體進行

交通安全之宣導，以降低事故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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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議增加外籍人士相關宣導物品（如越語、印尼語等）。 

6. 各宣導短片應加強於車站或公共場所播放，俾利加深民眾印象。 

肆、結論： 

感謝各單位的說明報告，因各項方案均能積極、努力執行，並有相當

的進步，故本次初評未有重大的缺點，但我們仍須為確保道路交通秩序與交

通安全，並保障人民之生命財產而繼續努力，今天評審委員所提改進建議事

項，請各受考單位就其業務部分確實檢討改進，謝謝各位！ 


